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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市人民防空办公室落实行政执法三项

制度的相关规定

第一条 行政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复议等

行政执法过程中，行政执法案卷要按照一定顺序汇集成卷。

第二条 行政执法案卷实行定期归档制度，每季度结束

后次月 15 日前主办科室应将上一季度已办结的行政执法案

卷报送办公室整理归档。逾期未交造成案卷资料遗失等一切

后果由主办科室承担。

第三条 行政执法案卷档案除本办工作人员经批准借阅

外，一律不得外借。

第四条 法制审核人员要每季度一次组织法律、法规

培训。

第五条 培训内容包括人防行业法律、法规及行政处罚

法、行政复议法等公共法律、法规。

第六条 培训的方式采取个人自学和培训相结合的方式

集中辅导。

第七条 加强纸质档案数字化各环节的安全保密管理，

完整、规范地记录管理流程。

第八条 行政执法统计实行年报制度。

第九条 开展专项执法治理和大规模执法检查的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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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统计，专项执法统计报表应当于执法活动结束之日起 15

日内填好报办法规科。

第十条 行政执法过程中形成的执法文书、音像记录、

相关文字材料等，属于内部资料，未经许可不得外借、外传。

第十一条 行政执法记录信息由综合科负责具体管理。

第十二条 非本单位人员调阅执法记录信息，须提供调

阅单位《调阅函》，报分管领导签批后，持本人有效证件原

件凭单进行调阅。

第十三条 积极推行法律顾问、公职律师制度。

第十四条 法律顾问履行下列职责：

1、为重大决策、重大行政行为提供法律意见；

2、为处置涉法涉速案件、信访案件和重大突发事件等

提供法律服务；

3、参与处理行政复议、诉讼、仲裁等法律事务；

4、本办所有合同提出律师意见。

第十五条 法律顾问、公职律师应当具备条件：

1、政治素质高，拥护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一般

应当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2、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

3、在所从事的法学教学、法学研究、法律实践等领域

具有一定影响和经验的法学专家，或者具有 5 年以上执业经

验、专业能力较强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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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严格遵纪守法，未受过刑事处罚，受聘担任法律顾

问的律师还应当未受过司法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或者律师

协会的行业处分；

5、聘任机关规定的其他条件。


